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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政府的好政策和住房保障中心的工
作人员！”

9 月 15 日，星期六，我市为期四天的公租
房分配工作正式启动。市住建委住房保障中
心提前做好预案，组织了100多名工作人员，参
与现场选房、秩序维护和后勤服务等工作，确
保公租房分配工作顺利开展。

上午8点，市住建委住房保障中心的工作
人员就开始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做好接待咨
询和引导，按流程为申请人办理各种手续，为
残疾人等特殊人群开辟绿色通道，提供周到
服务……尽管公租房分配现场聚集了几千人，
现场却始终秩序井然。

下午4 点，工作人正在忙碌时，郾城区李集
镇陈留马村的村民陈庆林在邻居的陪伴下带着
一面锦旗到了市住建委住房保障中心，锦旗上
面写着“倾心扶贫助残，为民排忧解难”。

“感谢党和政府的好政策！感谢住房保障
中心的工作人员！你们真是雪中送炭，解了我
的燃眉之急……”陈庆林激动地语无伦次，反
复说着这几句话。

据了解，今年56岁的陈庆林因为脑溢血后
遗症生活不能自理，和妻子离异后日常生活由
哥哥姐姐照顾，两个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急
需申请一套公租房。15日上午9点左右，因为
儿女都不在家，陈庆林在邻居的陪同下到现场
选房。市住房保障中心的工作人员见他行动
不便，就安排他在休息区坐下，递上茶水，耐心
询问他的选房需求后，搀扶他到二楼选房窗口
优先选房，圆了他的住房梦。

“今年专门为残疾人、退役军转干部开通了
绿色通道，让他们优先选房。这些都是我们应该
做的，没想到他会来送锦旗……”因为连续加班
而眼圈发黑、因不厌其烦解答群众问题问导致嗓
子沙哑的市住建委住房保障中心主任赵明会对
记者说：“只要群众满意，我们辛苦点也值得！”

据统计，9月15日至18日四天时间里，市
住房保障中心工作人员现场接待前来咨询申
请办理公租房的群众 8000 多人，此次推出的
3224套公租房共分配2556套，惠及万余人。

“要把这件实事办好、好事办实！”

2018年8月份，我市公租房分配工作进入
倒计时，市住建委针对此项工作召开专题会
议，进行部署。市住建委主任王涛在专题会上
反复强调，住房保障工作关系民生福祉、社会
和谐，把这件实事办好、好事办实是住建人的
职责。要做到提前筹划，制订具体科学的分配
方案和流程，确保公开公平公正，让人民群众
满意。在公租房分配工作正式启动前，王涛多
次带领相关人员深入我市盛世春天、幸福小
镇、瑞通汽配城、福民·桂花园、螺湾小镇、创业
花园、博顺·未来华城、福民·香樟园等已入住、
在建和正在装修的预分配项目现场进行调研，
询问工程进度，倾听群众心声，从实际出发制
订切实可行的分配方案。从确定分配的时间、
地点到制订选房流程等各个环节，都力求从方
便群众和提高工作效率出发。

“这些举措就是为了确保公租房分配让群
众满意！”

市住房保障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为了确
保2018年市本级公租房分配工作顺利开展，充
分做到公开、公平、公正、透明，他们采取了多
项有效措施。

为了让需要申请公租房的家庭知晓相关
政策和分配方案，市住房保障中心通过党媒和
新媒体进行了广泛的前期宣传，提醒广大公租
房申请家庭要通过正规渠道了解情况，要向公
租房主管部门咨询，不要轻信“黑中介”等来路
不明的恶意宣传，谨防上当受骗。

此次公租房申请人达数千人之多，针对这
种情况，市住房保障中心按照申请公租房家庭
所在辖区和排号顺序进行分组，集中安排在四
天时间内进行自主选房，有效避免了因人员太
多造成拥挤和等待时间过长的现象。

在集中选房期间，市住房保障中心组织了
60余名工作人员、10名青年志愿者、20名安保
人员、4名医疗人员组成7个小组，明确责任，各
司其职，全心投入现场选房、秩序维护、后勤服
务等工作中。该中心工作人员每天早上七点半
到岗，工作时间长达12个小时以上。每天工作
结束后，召开各小组负责人会议，总结当日工作
成效，查找不足，及时作出调整。

“选房第一天，我们发现部分前来申请公租
房的群众对选房程序不太清楚，存在证件不齐
全等问题。为了不让群众再因此浪费时间，当
天晚上我们开完总结会后，加班起草了《关于公
租房分配工作的紧急通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
众平台等多个渠道发布，力争让所有公租房申
请人员尽快知悉。”市住建委保障房中心主任赵
明会说，“每天选房结束后，我们都会对剩余房
源进行盘点，并在当天晚上起草发布公告，告知
剩余房源的户型、数量、所在小区等情况。不断
总结和快速行动，使这四天的分配工作一天比
一天有序。”

为确保公平、公开、公正选房，市住房保障
中心特别邀请市纪委监委派驻工作人员全程
参与现场监督，市住建委分管领导和市住房保
障中心领导班子也全程跟踪督导选房工作，务
求实现“阳光选房”，让百姓满意。

一杯杯温暖的茶水，一个个甜甜的微笑，
一句句暖心的话语，一遍遍不厌其烦的解答，
一次次不辞劳苦的往返引导……市住房保障
中心的工作人员用贴心的服务赢得了群众由
衷的称赞，真正做到了想群众之所想、解群众
之所需。

“目前尚有超90平方米剩余房源，可在工
作日继续选房。”

市住房保障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2018年
公租房集中分配还有部分剩余房源，主要分布
于召陵区的瑞贝卡、博睿国典、蓝爵世家、龙城
国际、开发区的凤凰城等小区，以上小区房源
均为三室一厅、二室一厅90平方米以上的大户
型；分布于郾城区幸福小镇三期，源汇区福民·
桂花园，召陵区亿博公寓、东城怡和家园，经济
技术开发区福民·香樟园、博顺·未来华城，全
部为一居室房源。以上房源已纳入常态化分
配（实际剩余房源，以“漯河市住房保障常态化
分配系统”公布的情况为准）。尚未选房的公
租房申请家庭，可在工作日继续选房。

“具备以下条件，就可以申请公租房。”

据市住房保障中心工作人员介绍，公共租
赁租房分为一类公共租赁住房和二类公共租
赁住房。一类公共租赁住房即原来的廉租房，

申请范围为漯河市区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家
庭，其申请条件为：

1.家庭成员具有市区中心城区常住户口且
取得当地户籍满两年；

2.家庭无住房或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低于
15平方米；

3.市区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家庭；
4.家庭成员三年内无商业用房、工商注册、

纳税、车辆、房产转移等登记信息，未参加养老
保险，未缴存住房公积金。

二类公共租赁住房的申请范围为市区城
镇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及外来务工住房困难
人员，申请条件为：

1.申请人须年满18周岁，属外来务工人员
的，男性不得超过55周岁，女性不得超过50周
岁；

2.申请人在就业地无住房或人均住房建筑
面积低于15平方米；

3.申请人未租赁或购买过保障性住房；
4.外来务工人员在本市城区内工作一年以

上，与用工单位签订有用工合同或协议。
符合条件的市民可带上户籍证明、居住证

明等申请资料，到漯河市行政服务中心黄山路
大厅二楼市住建委住房保障窗口进行申请办
理。如需咨询可拨打电话：0395-5675681/
5675682。

“要加强后期管理，让保障对象安居乐
业！”

谈及住房保障的下一步工作，市住建委主
任王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是要加快推进公
租房项目建设和室内装修，切实根据群众需求
合理设计户型，按照节点争取早日完工，让需
要住房保障的家庭早日入住。二是针对近年
来公租房供不应求的现状，要适应新形势，寻
求新举措，提高住房保障能力。三是要加强保
障房后期管理，提升物业服务，优化居住环境，
使保障对象生活舒适、安居乐业。

有了党和政府心系民生的好政策，有了执
行惠民政策的这帮勤勉敬业的住建人，有了全
程阳光透明的工作机制，我们欣喜地看到，随
着一批又一批保障性住房的建成交付，我国住
房制度改革的成果和都市的繁华便利正在被
万万千千的普通家庭享用。万家灯火闪耀的
背后，是无数住建人为了这个城市的发展无悔
的付出……

筑得广厦千万间 大庇寒士俱欢颜
——我市3224套公租房全程“阳光选房”纪实

■文/本报记者 赵 敏 杨会枝 通讯员 李巧巧 图/栾文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住房问题既是民生问题也是发展

问题，关系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关系人民安居乐业，关系

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党和国家历来高

度重视群众住房问题。经过长期努力，我国住房发展取得

巨大成就。解决群众住房问题是一项长期任务，人民群众

对实现住有所居充满期待，我们必须下更大决心、花更大

气力解决好住房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保障性住房建

设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要把这件好事办好、真正使

需要帮助的住房困难群众受益。

日前，我市3224套公租房集中分配四天时间内共接

待申请选房人8000余人次，自始至终做到了程序公开、选

房透明、服务贴心，受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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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申请人持有效身份证件及申请所需要件到市行政服务中心二楼市住建委住房保障窗口提交申请。

◎信息录入：申请人提交资料齐全，由受理窗口工作人员将申请家庭资料录入河南省住房保障综合管理服
务系统。

◎预选房源：申请人家庭信息录入后，即可在窗口按规定预选保障房源。

◎房产信息比对：窗口工作人员对申请家庭房产信息进行比对。

◎纸质资料上报：窗口工作人员及时将受理资料上报市住房保障中心租售和资产管理科。

◎公示备案：窗口受理5个工作日后，市住房保障中心将符合保障条件的申请家庭信息在“漯河住房保障”
微信公众号上公示，公示期满无异议的纳入市区公租房保障对象。

◎办理入住：预选房源、集中分配房源、常态化分配房源在房源达到入住条件后15日内到窗口办理入住手
续。

◎退出：年度审核不再符合保障条件的家庭或自动退出保障的家庭，由房源所在物业管理企业对退出房源进
行检查验收后，出具收房手续，保障家庭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收房单到市住房保障中心办理退出手续。

◎房产比对不符合保障条件的家庭，通知申请
人取消其申请资格，原预选房源退回。

漯河市市区住房保障审核分配流程图市区住房保障常态化分配问题一直是广大群众关心的
热点。为让大家更加详细地了解相关条件及申请流程，近
日，市住建委主任王涛接受了记者采访。

问：公共租赁住房的申请范围有哪些？
答：公共租赁租房分为一类公共租赁住房和二类公共租

赁住房。一类公共租赁住房即原来的廉租房，申请范围为漯
河市区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二类公共租赁住房的申请
范围为市区城镇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及外来务工住房困难
人员。

问：公共租赁住房的申请条件是什么？
答：（一）一类公共租赁住房的申请条件
1.家庭成员具有市区中心城区常住户口且取得当地户籍

满2年；
2.家庭无住房或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低于15平方米；
3.市区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家庭；
4.家庭成员3年内无商业用房、工商注册、纳税、车辆、房

产转移等登记信息，未参加养老保险，未缴存住房公积金。
（二）二类公共租赁住房的申请条件
1.申请人须年满18周岁，属外来务工人员的，男性不得

超过55周岁，女性不得超过50周岁；
2.申请人在就业地无住房或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低于15

平方米；
3.申请人未租赁或购买过保障性住房；
4.外来务工人员在本市城区内工作一年以上，与用工单

位签订有用工合同或协议。
问：申请公共租赁住房需要提供哪些资料？
答：（一）一类公共租赁住房申请需提交资料
1.户籍证明：家庭成员的户口簿和身份证；
2.居住证明：居住地居委会出具的自有、租住、借住证明；
3.低保证明：家庭成员须持有民政部门核发的《城市居民

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
4.婚姻证明：结婚证，离婚证、离婚协议（或法院离婚判决

书），未婚具结书；
5.《漯河市一类公租房申请家庭申请资格确认表》，简称

“七部门联审表”。
6.其他证明：在申请过程中，申请人提供的证明不能说明

情况的，应需提供的延伸证明。
（二）二类公共租赁住房申请需提交资料
1.户籍证明：家庭成员的户口簿、身份证；
2.工作证明：外来务工人员在本市城区内与用工单位签

订的用工合同或协议，能证明工作一年以上；
3.婚姻证明：结婚证，离婚证、离婚协议（或法院离婚判决

书），未婚具结书；
4.其他证明：在申请过程中，申请人提供的证明不能说明

情况的，应需提供的延伸证明。
问：申请资料整理齐全后在哪里办理？
答：申请人将申请资料向市行政大厅服务中心住建委窗

口提交。
地址：漯河市行政服务中心黄山路大厅二楼，100、106、

107、108路公交车黄山路行政服务大厅站点。
咨询电话：5675680 5675681 5675682 5675683
问：承租人哪些行为违规？对违规行为如何处理？
答：承租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共租赁住房主管部

门责令按市场价格补缴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的租金，记入
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档案，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
的，处以违法所得3倍以下但不超过3万元的罚款：

（一）转借、转租或者擅自调换所承租公共租赁住房的；
（二）改变所承租公共租赁住房用途的；（三）破坏或者擅自装
修所承租公共租赁住房，拒不恢复原状的；（四）在公共租赁
住房内从事违法活动的；（五）无正当理由连续6个月以上闲
置公共租赁住房的。

有前款所列行为，承租人五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公共租赁
住房；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问：房源分布位置及
其相关信息在哪里查询？

答：关注“漯河住房保
障”微信公众号即可了解
相关信息。回收的零星房
源在每月 10 日、20 日、30
日（遇节假日向后顺延）
推出。

市住建委主任王涛就市区住房保障常态化分配相关问题答记者问

市住建委领导带队察看保障性住房建设情况。 市住建委领导到住房保障家庭了解居住
情况，倾听群众心声。

残疾人住房保障户陈庆林向市住建委住
房保障中心送来锦旗。

工作人员为住房保障家庭办理选房手续。


